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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半年度现金分红合理性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分红方案概述

根据公司 2025 年 8 月 26 日披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5 年 6 月

30日，公司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33,012,265.43元，母公司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40,455,020.40元。公司 2025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1元（含税）。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72,727,014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545,374.34

元（含税）。本半年度公司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暂不分配。且在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个月内实施完毕。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上述权益分派所

涉及个税按照《关于延续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4年第 8号）执行。

二、分红合理性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分派现金红利金额超过 2025 年 6 月

30日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的 50%，本次现金分红的合理性及必要性如下：

（一）公司现金分红方案和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计划、后续资金安排相

匹配

公司主要通过销售工业镜头等机器视觉产品和消费类镜头产品实现销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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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公司资金需求主要为支付供应商货款、员工薪酬等日常经营所需，上述支

出款项稳定可控。同时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持续进行产品创新与研发，进

一步加大市场拓展力度，自身投入资金将根据公司资金情况稳步实施。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 118,911,371.46元，

能够满足生产经营计划、后续资金安排以及本次现金分红资金的需求。公司现金

分红方案与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计划、后续资金安排相匹配。

（二）公司现金分红方案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

受益于行业发展和公司的市场拓展，公司的销售收入稳步增长，2025 年半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146,293,804.16元，同比增长 31.99%。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20,473,888.29 元，同比增长 33.15%。综上，公司总体经营稳定、

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本次分红方案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运营造成不利

影响。

（三）现金分红有助于合理回报股东

公司已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9元，现金分

红总额为 21,090,834.06 元，累计现金分红占 2024年累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例为 98.28%。

本次分红主要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不受影响的前提下，积极回

报股东，与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红利，增强股东的获得感。

综上，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与公司业绩相匹配，充分考虑了生产经营计

划、后续资金安排及现金分红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等综合因素，

合理平衡公司发展需求及股东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具有合理性与

必要性。

湖南长步道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9 月 9 日


